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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科中心成立背景與現況
 由國科會(現科技部)成立於1996年，設置於中央大學。

 地科中心主要服務範疇：推動國內大地科相關領域與跨學門研究、提供學術服

務、促進國際間地科交流活動等。

 涵蓋領域：地科(含地質與地物)、大氣(含太空)、海洋、防災、永續、空間資訊，

共6個學門。

 中心主任一人、秘書兩人、審議委員會(20人)

 業務計畫：109年11月起轉為「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業務計畫-地科組」

 圖書服務計畫：110年1月起轉為「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圖書服務計畫-地球科學領

域」

 北區圖書中心(臺大海研所) 、南區圖書中心(中山海科系)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推展中心(臺灣大學)
*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圖書服務計畫-總計畫(清華大學)



_ _ _ _ _ _ _ _ _ 服務學門

顧問
中心營運核心

中心主任(1位)
行政支援團隊(2位秘

書)

空間資訊科技學門

防災科學技術學門

永續發展科學學門

海洋科學學門

大氣科學學門

地球科學學門

地科領域學
術單位購置
電子期刊補
助

審議委員會

服務推動項目：
• 業務計畫
• 圖書計畫

•國內研討會

經費補助

•國際科技人

短期訪問

•國際交流研

究推動

•地科活動交

流平台

•單篇論文購

置補助

•館際合作

•與科學推展

中心合作

•支援及服務

學門

地科中心組織架構



業務計畫



補助國際科技人士訪臺學術交流
• 受邀國際科技人士資格 (不具「大陸及港澳科技人士」之學者)

1. 諾貝爾獎得主

2. 國家院士級學者

3. 國外大學或學術機構之學者專家(上述1~3資格也可至科國司申請)

• 申請期限：國際科技人士抵臺六週前提出申請；每月底截止收件

• 申請補助項目(擇一補助)

1. 來回機票乙張

2. 日支生活費用(至多七天)

3. 機票及至多五天生活費

• 注意事項

– 同一受邀學者補助以每年一次為原則，如特殊需要須間隔超過八個月。

– 日支生活費補助以七天以內為原則；不得重複支領國內其他公立機關生活費補助。

– 訪臺期間至少提供二次公開演講或座談(兩次演講須為為不同單位)。



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訪—審查重點
• 受邀人之學術地位經驗與過去五年內學術著作發表之貢獻

-- 提供受邀人最新之CV與著作資料、獲得榮譽、著作或發明等具體成果事項

• 邀請機構與國內對受邀人是否確有急切性需要及預期效益

-- 說明邀訪進行研究合作的迫切性、明確之預期效益

• 在臺期間及活動行程之適宜性

-- 具體規劃來訪之活動日程與邀訪目的之相關性(避免活動行程僅限單一單位內或個人交流)。

• 演講或科學技術指導題旨是否符合本會學門規劃重點方向

-- 避免與學門規劃重點差異過大

• 受邀人與國內學者合作的具體事蹟(三年內再訪案件)

-- 新技術移轉、共同指導學生、共同發表論文(以國內學者為第一或通訊作者的國際期刊文章，或

以受邀人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的國內期刊文章)、對等邀請國內學人訪問、提供經費接待國內學者/

博士後……



地科中心補助短訪--線上系統簡介

透過中心網站線上申請、審查及核定補助款
採個人帳號制
登入帳號後可顯示審查進度、查詢歷史申請案



地科中心補助短訪--線上系統簡介(續)

線上申請表共4部份：基本資料、申請補助項目、預定訪問行程、海外學人資料。

紅色星號為必填欄位，填寫完整，「送出申請」按鈕才會出現。

若受邀學者近3年曾接受科技部經費
補助，需填寫訪臺實質成果。此成果
為申請案是否通過之審核重點



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訪--注意事項

• 若申請短訪補助主要是出席研討會，須注意科技部及中心的相關作業規定，以免因違反作業

要點而無法補助。相關作業要點規定：

• 科技部補助兩岸科技學術研討會作業要點

– 第九條--經依本要點核定補助之研討會，不得再以同一事由申請本部補助邀請大陸地區暨香港澳門科技人士來

臺短期訪問，或於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內報支相關經費。

• 科技部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 第八條第五款--國際研討會中邀請之專家學者不可再依本會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作業要點申

請額外補助。(意指申請會議補助的項目中有填寫邀請之專家學者，不可再額外申請補助，其餘則不在此

限。)

• 地科推動中心補助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原則

– 第六點--對於參與學術研討會之訪問學者，申請人數以單次學術研討會邀請演講人數之 50%為上限，如邀請演

講人數過多，採總金額補助方式；並應提供參與之會議名稱及議程。



業務計畫



補助國內舉辦研討會
• 補助會議類別：國內舉辦研討會

• 申請時間

由主辦單位檢附相關資料於開會日期二個月前，向本中心提出申請。

• 審核原則

1.符合科技部自然司學門發展重點，並對國內同領域研究有所助益的國內研討會以及邀請

講員之學術水準。

2.應提供相關資料，包括研討會主旨、內容、預期成果、議程、經費來源、項目、金額及

會議已註冊者名單，如有邀請國外演講人員，請附被邀請者之個人簡歷。

3.若該會議為常態例行性會議（如：第Ｘ屆○○○研討會、20XX年○○○研討會），請提

供最近兩屆舉辦後產生效益之資料（如：對國內相關學術研究水準提昇、科技發展及國

際交流之助益等），為審查參考重點。

4.兩岸之會議須向科國司提出申請；國際研討會(第一~五類)均應向科國司提出申請。



補助國內舉辦研討會
• 大型會議--以30~40萬元為參考額度；中、小型會議--以10~15萬為參考額度，可再依參加人

數、天數酌予增減。

• 臨時工資及雜項費用皆以不超過總經費的10%為上限。

• 演講費(主演講者)每人至多4,000元/場為限 (註：每場次時間至少90 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中心所在地校內相關人員之演講費以支領1600 元/場(90 分鐘)為限，未滿者減半支給)。

• 餐費：每人每餐250元為限，原則只補助午餐。

• 論文光碟印製費。

• 不補助大量論文集印刷費(為響應政府節能減碳政策)。

• 場地費以公設場地為主。

• 交通費依舉辦地點考量非必補助項目，地點偏遠不易搭乘一般大眾交通工具者，可申請交通費。



圖書服務計畫



學術期刊圖書資源服務
• 核心電子期刊 : 21種(2021年)

– 透過「增、刪刊機制」並經由地科中心委員會審議後產生補助購置清單

– 補助12個國內地科相關系所與研究單位補助, 77個連線單位

• 西文期刊 : 29種(2021年)

– 訂購單一使用權, 利用館際合作提供紙本複印與傳遞服務

• 西文圖書與回溯型電子期刊

– 視經費狀況不定期購置；

– 西文圖書購買單一館藏；

– 回溯型電子刊補助上述12個單位為主

• 購買單篇期刊論文補助

– 採單案補助方式,審核通過即可請領補助,但需先自墊費用。

– 若有多篇需求,仍須分別提出申請



核心電子期刊補助購置一覽_2021年



核心電子期刊補助購置一覽_2021年
(續)



購買單篇論文補助-申請流程

 補助採單案補助方式,若同時於同期刊有多篇需求，可單次申請
 若同時於不同期刊有多篇需求,則仍須分別提出申請



地科中心網頁

• 學術訊息交流

– 大地科領域相關研討會、
活動與徵才訊息轉發

– 電子學術資源

– 地科領域通訊錄(每年9月
初完成更新於地科中心網
頁)

– 聚焦地科-彙整大地科領域
學術動態資料

http://esrpc.ncu.edu.tw/public/tw







地科中心網頁(學術動態)



學術能量統計



請填寫

活動結束後煩請E-MAIL給中心同仁

協助中心提升未來的活動舉辦



歡迎和我們聯繫

中心主任：
鄭芳怡 教授
(bonniecheng18@gmail.com
)

中心人員：

張采如小姐
(esrpc@cc.ncu.edu.tw)

羅月婷小姐
(bonnie@cc.ncu.edu.tw)

電話：03-4276264 /03-4227151#65630

傳真：03-4227443

地址：320317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

中央大學 地球科學研究推動中心

中心網站: http://esrpc.n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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